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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上市

公司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发龙蟒”、“公司”、“上市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对川发龙蟒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

了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预计

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9,581.00 万元。 

（二）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 40,240.00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毛飞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进行

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三）新增预计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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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原预计金额 

拟增加金

额 

调整后金

额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已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原材料及

其他 

四川发展

天瑞矿业

有限公司 

磷矿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38,000.00 40,000.00 78,000.00 21,697.01 

关联租赁：公司

作为承租方 

成都国泰

弘盛商业

管理有限

公司 

房屋

租赁、

物业

管理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180.00 240.00 420.00 114.49 

合计 38,180.00 40,240.00 78,420.00 21,811.50 

二、本次新增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矿业”）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000 万元 

2、法定代表人：段峰 

3、成立时间：2008 年 10 月 27 日 

4、注册地点：马边彝族自治县高卓营乡西泥沟村一组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33680432447R 

7、经营范围：磷矿开采、选矿、销售、贸易；伴随磷矿开采的附属物的开

采、销售；矿业投资；建筑材料的开采、销售；机械租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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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天瑞矿业 100%股权。 

9、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天瑞矿业总资产 185,678 万元，总

负债 73,686 万元，净资产 111,992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725 万

元，净利润 4,31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关联关系说明：天瑞矿业原为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收购天瑞矿业 100%股权，天瑞矿

业已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过户至公司名下，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基于天瑞矿业

存在业绩对赌，故将天瑞矿业作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天瑞矿业之间的交易按关

联交易履行审批程序。 

11、关联方天瑞矿业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目前不存在导致公司形成坏账的可能

性，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展的可能性。经查询，天瑞矿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成都国泰弘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弘盛”）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47,752.935106 万元 

2、法定代表人：赵陈 

3、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 号 1

栋 2 单元 38 层 3801 号 

4、成立日期：2017 年 02 月 16 日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2QDB23D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花卉

绿植租借与代管理；礼仪服务；停车场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机动车充电销售；票务代理服务；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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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国泰弘盛总资产 122,077.04 万元，

总负债 594.51 万元，净资产 121,482.53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649.38

万元，净利润 1,036.9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股权结构：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股 100%股权。 

10、关联关系说明：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

计持有四川发展土地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四川发展土地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国泰弘盛 100%股权。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

司控股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的规定，国泰弘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1、关联方国泰弘盛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资

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目前不存在导致公司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

在影响公司发展的可能性。经查询，国泰弘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订立的，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

公平公允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

式确认，具体的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合同协议约定。 

本次涉及的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均未签署，公司将根据日常经

营中实际发生情况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内与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系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日常

业务的开展。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按市场价格执行，作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经营发展和财务状况形

成重大影响。上述交易属于持续性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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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事前审查，公司本次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

的需要，遵循了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

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关联交易价格能够保证市场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在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增加的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

基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属于与关联方开展的正常商业经营行为，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盈利能力及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

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相关决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

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监事会一

致同意公司《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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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上市公司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开展日常业务需要，

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目前增加日常关联额度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保荐机构

对于上市公司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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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朱宏伟                              彭海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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